
附表八、學歷證件繳驗切結書 

國立臺南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考 
學歷證件繳驗切結書 

本人經錄取(或備取遞補)為國立臺南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□日間學士班□進修學士班) 二年級轉學生，因需

至原就讀學校辦理修業證明書(含歷年成績單正本)，本人至遲應於 113 年 2

月 19 日(星期一)前補繳驗相關文件，俾完成報到手續。若逾期未繳驗，以自

動放棄入學資格論。本人確知應依切結日期繳驗，如未如期繳驗，視同放棄

就讀，特此聲明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

國立臺南大學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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